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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

2025-057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集体投资者交流会暨

召开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9日披露了《2025年第三季度报

告》。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提升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使广大投资者能更深入全面

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于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10:00-11:00参加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上市公司集体投资者交流会暨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活动的时间、方式

活动时间：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10:00-11:00。

活动方式：网络互动方式，通过“价值在线”网站(www.ir-online.cn)�开展本次活动。

二、 出席人员

公司拟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储开荣先生，独立董事黄德春先生，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黄海清先生，党委委员、财务负责人贾富华先生。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8日 （星期五）10:00-11: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tknQVVdaKI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问题征集

为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活动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 17:00前将有关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等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zqb@ftol.com.cn。公司将在本次活动上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诚邀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485

证券简称：九州一轨 公告编号：

2025-064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01日（星期一）09:00-10: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至11月2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iuzhouyigui@bjjzy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一轨” ）已于2025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01日（星期一）09:00-10: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01日（星期一）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裁：曹卫东先生

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张侃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01日 （星期一）0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至11月2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jiuzhouyigui@bjjzy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3682662

邮箱：jiuzhouyigui@bjjzy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

688143

证券简称：长盈通 公告编号：

2025-079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一名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

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江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江斌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江斌先生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变更为职工代表董事，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及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不变。

江斌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职工代表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江斌先生担任职工

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附件：江斌先生简历

江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重庆大学本科学历，自动控制专业。 1993年

至2006年任武汉日电光通信工业有限公司营业部课长；2006年至2009年任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助

理经理；2009年至2012年任武汉丰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2013年至2014年任无锡加士诚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2014年至今历任公司助理经理、特纤事业部总监、营销中心总经理、光系统

事业部总经理兼河北长盈通光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江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000股（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22,000股，目前已归属

11,000股），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代码：

688143

证券简称：长盈通 公告编号：

2025-078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五路80号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

普通股股东人数 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9,670,44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9,670,4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34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34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皮亚斌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曹文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490,303 99.5459 180,145 0.454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495,603 99.5593 174,845 0.4407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490,303 99.5459 180,145 0.4541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06,586 99.5869 163,862 0.4131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11,886 99.6003 158,562 0.3997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11,886 99.6003 158,562 0.3997 0 0.0000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06,586 99.5869 163,862 0.4131 0 0.0000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05,477 99.5841 164,971 0.4159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9,361,576 99.221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14,834,

859

98.8002 180,145 1.1998 0 0.0000

3.01

《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4,706,

132

97.942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01，2.02，2.03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

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1，3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素芸、沈震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

2025-121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366,825万元，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担保对象浙江华服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高于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与盐城六和饲料有限公司在义乌签订了《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浙江华服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服农业” ）自2025年10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与盐城六和饲料有限公司签署《饲料委托加工合同》和《赊销协议书》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30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两年。 保证范围为《饲料委托加工合同》和《赊销协议书》约定的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以及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二）担保审议情况

2024年12月16日和2025年1月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为子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

2025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浙江华昇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昇饲料” ）、仙居县绿

发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居饲料” ）、兰溪市绿发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溪饲料” ）、华服

农业向供应商采购饲料及饲料原材料提供总额不超过8,5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 新增担保有效期

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5年度为子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的公告》。

2025年8月25日和2025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预计2025年度为子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拟增加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华昇饲料、仙居饲料、兰溪饲料、华服农业、赣州华统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向供应商采购饲料及饲料原材料提供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 新增

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报》上披露的《关于增加预计2025年度为子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次公司为华服农业提供担保事项， 担保金额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预计授信额度内。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对华服农业实际担保余额为1,950万元，本次

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华服农业实际担保余额为2,250万元。

二、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前

担 保 余 额

（万元）

截 至 目 前

（本次担保

后） 担保余

额（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 华服农业 100%

资产负债率高于

70%

1,950.00 2,250.00 300.00 0.07% 否

三、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华服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DNWK1D3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郭源泉

成立时间：2024年6月14日

经营期限：2024年6月14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北苑街道西城路198号华统集团A幢9楼(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农业管理；牲畜销售（不含犬类）；畜禽收购；畜禽委托饲养管理服务；畜

牧渔业饲料销售；畜禽粪污处理利用；水果种植；新鲜水果零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

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贸易经纪；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饲料原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种畜禽经营；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股权关系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4,271,323.32 155,910,006.90

负债总额 84,719,764.19 134,612,343.14

净资产 19,551,559.13 21,297,663.76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37,273.00 274,281,854.43

利润总额 -448,440.87 1,746,104.63

净利润 -448,440.87 1,746,104.63

备注：全资子公司浙江华服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

大或有事项。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与盐城六和饲料有限公司在义乌签订了《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华服农业自2025年10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与盐城六和饲料有限公司签署 《饲料委托加

工合同》和《赊销协议书》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300万

元。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如果主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

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保证范围为《饲料委托加工合同》

和《赊销协议书》约定的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等）。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饲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下属公司的业务发展，提高其经营效

益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鉴于公司对本次被担保对象拥有绝对控制权，在经营中能够及时

识别及控制本次担保风险，故公司未要求本次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

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董事会意见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2025年8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2025

年度为子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48）、《关于增加预计2025年

度为子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7）。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有效审批对外担保金额为456,225万元（其中资产池业务互保金额150,000

万元），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366,825万元 （其中资产池业务互保金额150,000万元）， 占公司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50.88%，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4,775万元。

上述对外担保系公司及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主

体提供对外担保。 除此外，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盐城六和饲料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

2025-080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至11月27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ec@gybys.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黎洪先生、独立董事黄龙德先生、董事会秘书

黄雪贞女士和财务总监刘菲女士等。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至11月27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ec@gybys.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春瑶

电话：020-66281218/020-66281216

邮箱：sec@gybys.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791

证券简称：京能置业 公告编号：临

2025-046

号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2号院4号楼2单元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8,096,8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94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昝荣师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张捷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976,121 99.9419 800 0.0003 119,900 0.057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同意公司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

2025年度的以下服务：1、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服务；2、年度其他审计鉴证服务，并出具相关专业报

告；3、为公司融资业务提供咨询及监管所需相关材料；4、提供决算填报协助及审核服务。本期审计费用

96.00万元。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雅迪、郭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融通央企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

5000

万元的提

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融通央企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或“《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融通央

企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现将有关事项提

示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央企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央企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2223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3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登记机构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融通央企精选混合A 融通央企精选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2237 0222378

二、相关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

金管理人应当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程序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并终止基金合同，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八部分基金的信息披露”之“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的“（七）临时报告”

第23项的约定：本基金“连续三十个工作日、四十个工作日、四十五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2日内编制临时报告书。

截至2025年11月20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特此提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

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定

期定额投资计划及转换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

文件。

3、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可以登录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rtfund.com）或拨打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83-8088（国内免长途话费）咨询

相关情况。

4、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

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1日

融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收益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025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樊鑫、李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健彬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健彬

离任原因 内部调整

离任日期 2025年11月21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注：孙健彬先生仍担任融通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上述人员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上述事项已按规

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785

证券简称：居然智家 公告编号：临

2025-071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连锁” ）为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然智

能” ）和北京居然之家商业物业有限公司均为家居连锁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物业” ）。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3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24,000万元，其中，家居连锁对居

然智能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70,000万元。

2025年8月14日、2025年9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内担保方

式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及下属其他子公司作为担保人，为居然智能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变。

近期，居然智能由于业务发展需要，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中

关村分行” ）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0,000万元（以下

简称“本次授信”或“主债权” ），授信期限为3年。 家居连锁与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 为本次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商业物业与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签订 《最高额抵押合

同》， 以其持有的位于长安区光华路321号1号厂房负2层至07层的房产及土地为本次授信提供抵押担

保。

本次担保在上述70,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居然之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3月22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一层东大厅

4、法定代表人：方予之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产品

销售；企业管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家用电器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

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针纺织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金银制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玩具销售；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零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网关制造；数字家庭产品制造；照明

器具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汽车销

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充电桩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7、与本公司的关系：居然智能为家居连锁全资子公司，为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居然智能资产总额为112,998.64万元，负债总额为88,

722.49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43,374.1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88,397.2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为22,320.43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493,300.15万元，利润总额为1,272.66万元，净利润为824.17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居然智能资产总额110,878.51万元，负债总额85,198.98万元，银行贷款总

额22,036.96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85,052.95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23,349.31万元，2025年

1-9月，居然智能营业收入为436,994.64万元，利润总额为1,515.17万元，净利润为1,091.19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9、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被担保人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2、保证人：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主债务人：北京居然之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形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

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6、保证期限：为主合同下主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

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 如果主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既有权在每期债务

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

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

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

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7、合同生效条件： 1）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或以加盖公章

的文件认可的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或2）经双方电子签名后生效，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和证据效力。

（二）最高额抵押合同

1、抵押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2、抵押人：北京居然之家商业物业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主债务人：北京居然之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形式：最高额抵押担保

5、抵押物的基本情况：商业物业以其持有的位于长安区光华路321号1号厂房负2层至07层的房产

及土地提供抵押担保。 前述抵押物已于2017年9月为商业物业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棵松支行的

40,000万元人民币融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除此之外，前述抵押物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

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6、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

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具体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

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7、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或以加盖公

章的文件认可的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反担保安排

居然智能为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居然智能未提供反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共计513,004.9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25.3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的担保余额为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0.00%。

特此公告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000932

公告编号：

2025-74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1）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222号华菱钢铁1106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宇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82人，代表股份3,327,841,06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8.169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6人，代表股份3,161,916,1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767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76人， 代表股份165,924,8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17%。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320,455,

328

2,498,261 4,887,480 股份数量 159,078,147 2,498,261

4,887,

48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7781% 0.0751% 0.1469%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5.5632% 1.5008% 2.9361%

2、关于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325,318,

465

1,645,123 877,481 股份数量 163,941,284 1,645,123 877,481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242% 0.0494% 0.0264%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4846% 0.9883% 0.5271%

3、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325,686,

480

1,683,808 470,781 股份数量 164,309,299 1,683,808 470,781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353% 0.0506% 0.0141%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7057% 1.0115% 0.2828%

4、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228,295,

943

99,125,845 419,281 股份数量 66,918,762

99,125,

845

419,281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7.0087% 2.9787% 0.0126%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40.2002% 59.5480% 0.2519%

5、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325,746,

366

1,711,123 383,580 股份数量 164,369,185 1,711,123 383,58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371% 0.0514% 0.0115%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7416% 1.0279% 0.2304%

6、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325,727,

966

1,760,523 352,580 股份数量 164,350,785 1,760,523 352,58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365% 0.0529% 0.0106%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7306% 1.0576% 0.2118%

7、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325,737,

026

1,751,063 352,980 股份数量 164,359,845 1,751,063 352,98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368% 0.0526% 0.0106%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7360% 1.0519% 0.212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乾坤、孙小茜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湖南

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会议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